
仁化县自然资源局

仁化县原建筑公司∏I号地块西侧地块规划

设计条件书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戈‖法》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《仁

化县城市总体规划（2010ˉ2030）》及该片区相关规划’经审查研究’

我局现提出仁化县原建筑公司III号地块西侧地块-规划设计条件如

下:

＿、用地规划要求

地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:

1、用地面积: 376.09Ⅲ2 ;

2、用地性质: 居住用地;

3、容积率: ＞1.0’≤1.2 ;

4、建筑密度:

5、绿地率:

≤32％;

≥25％ ;

6、建筑限高: ≤12Ⅲ。

（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指标计算以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

计算依据°）

建筑管控及总体布局规划要求

1、该地块仅做地下空问使用’地面不可用于建设’可用作绿

～

一、

『



化’红线及其它各种规划控制线应满足规划条件附图要求（详见仁规

202212）。

二、道路及工程管线要求

1、地块内部路网系统应与城市道路交通系统有机衔接’确保交

通顺畅和交通安全;

2、工程管线及设施应包括给水、排雨水、排污水、电力、通信

和燃气等管线及其相应设施;

3、工程管线应进行地下敷设;项目自用管线不得超出规划建设

用地红线;排水应采用雨、污分流制;

4、各类工程管线及设施应与相应的城市市政管线及设施进行驳

接’并达到正常、安全使用要求。

三、其它要求

1、应按规定综合统筹考虑应急避难场所、疏散通道等;

2、各项建设除应符合本规划条件已明确的要求外’尚应符合现

行的有关法律、法规｀技术规范标准;

3、各行业管理部门有要求的’应同时遵从其相关规定;

4、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必须按照规划设计条件书及附图的要求

编制总平面图（修建性详细规划）和规划设计方案报我局审批;

5、本规划设计条件书中未注明的相关要求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

和技术规范执行。




